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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丰都县横梁风电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变更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1 年 6 月 29 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重庆市丰都

县横梁风电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以下简称《水保变

更方案》）专家评审会。丰都县水利局、大唐丰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项目法人）和重庆龙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

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保变更方案》，会上认真听取了项目法人

和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渝水〔2018〕267

号”、“渝水办水保〔2019〕5号”、“水保监〔2020〕63号”和“渝水

规范〔2021〕2号”，专家组对《水保变更方案》进行了质量评分，

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水保变更方案》进行

了修改、补充和完善，项目法人于 2021年 7月 15日提交了修改

完善后的《水保变更方案》。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组评审意见

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项目变更情况阐述基本清楚 

重庆市水利局于 2015 年 4 月以渝水许可〔2015〕80 号文批

复了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已于 2018 年 11月动工，主体工程已于

2020年 6月完工。项目风电机组台数由 25台减少为 16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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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位置发生变化，建设范围在丰都县双路镇、兴义镇、高家镇

基础上增加了丰都县龙河镇、江池镇； 项目实际挖填土石方总量

56.60万 m
3，增加了 30.09%；原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3个弃渣场

全部取消，新设弃渣场 1个，新设弃渣场占地面积 0.61hm
2，最大

堆渣高度 17.82m。 

（二）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

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采用的资料基本正确。 

（三）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1年。 

（四）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 39.18hm
2。 

（五）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

建设类一级标准。 

（六）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7％，土壤流失控制比等于 1.0，渣土防护率达到 90％，表土保

护率达到 9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7％，林草覆盖率达到 25％。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基本清楚 

变更后项目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双路镇、兴义镇、高家镇、龙

河镇、江池镇、楠木林场楠木工区，装机 16台，单机容量 3MW，

总装机 48MW，规模为中型，等级为Ⅲ级，为新建项目，建设单

位为大唐丰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由风力发电机组、升压站、施工检修道路、集电线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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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中：风力发电机组 16台，包括风机、箱变和安装场地；110kV

升压站 1座；施工检修道路 30.84km；集电线路 24km，全部沿施

工检修道路一侧直埋。项目设弃渣场 0.61hm
2
 /1 处、施工场地 

0.81hm
2 
/1处。 

项目总占地面积 39.18hm²，其中：永久占地 1.51hm²、临时占

地 37.67hm²。项目总挖方 36.56万 m
3（其中表土剥离 6.42万 m

3），

总填方 34.21万 m
3（其中表土利用 6.42万 m

3），弃方 2.35万 m
3，

弃方全部运至弃渣场集中堆放。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和专项设施

改（迁）建。项目已于 2018年 11月动工，主体工程已于 2020年

6月完工，总工期 20个月。项目总投资 42803.53万元，其中土建

投资 5430万元。 

（二）项目区地形地貌、地质、气象、水文、土壤植被等情

况阐述基本清楚。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评价。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建设方案与布局、占地、土石方平衡、

施工方法等的水土保持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设计并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的

评价及界定。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调查 

（一）基本同意引用水土保持监测资料和结论。 

（二）基本同意项目扰动地表面积 39.18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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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同意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 6658t，其

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6017t。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基本同意项目划分为风力发电机组、升压站、施工检

修道路及集电线路、施工场地、弃渣场等 5个水土流失防治区。 

（二）基本同意由主体工程设计并已实施的措施和方案新增

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三）基本同意各防治区措施布局和方案新增措施典型设计。 

1.风力发电机组防治区 

施工前，已对表土进行剥离，堆放在场地一侧，并采用彩条

布临时覆盖。施工中，在 10#、13#风机平台内侧设置了排水沟。

施工后期，对风机安装场地进行了覆土、整地，撒播种草、栽植

灌木恢复了植被。目前 3#风机平台、15-1#风机平台（废弃平台）

场地恢复效果不佳，新增撒播草籽；各平台挖填边坡新增栽植藤

蔓。 

2.升压站防治区 

施工前，已对表土进行剥离，堆放在场地一侧，并采用彩条

布临时覆盖。施工中，开挖边坡坡顶、坡脚以及建构筑物周边设

置了排水沟；坡面采用了混凝土格构种草护坡。施工后期，可绿

化区域已进行了覆土、整地并栽植了乔灌木以及花草。 

3.施工检修道路及集电线路防治区 

施工前，已对表土进行剥离，堆放在道路下坡侧并拍紧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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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埂，并采用彩条布临时覆盖。施工中，根据沿线地形开挖临时

排水沟；路基形成后在道路内侧设置了排水沟。施工后期，对边

坡覆土、整地后撒播了草籽、植树和栽植藤蔓。目前，15-1#风机

平台连接道路废弃，已栽植乔木，新增撒播草籽。 

4.施工场地防治区 

施工前，已对表土进行剥离，堆放在场内。施工中，在场地

周边设置了临时排水沟；采用彩条布对场地临时堆放材料进行了

临时覆盖。施工后期，场地覆土和土地整治后撒播了草籽、栽植

灌木恢复。 

5.弃渣场防治区 

堆渣前，对表土进行剥离，堆放在渣场一侧，并采用彩条布

临时覆盖。堆渣完成后，堆渣表面进行覆土、整地后撒播草籽和

栽植灌木；新增渣场下游坡脚设置挡渣墙，沿渣场两侧堆渣坡脚

外和挡渣墙外侧设排水沟，并顺接下游冲沟，出口设沉沙池；渣

场边坡新增栽植藤蔓。 

（四）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六、水土保持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已实施完成。 

七、投资估算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

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经审核，变更后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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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53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已实施）1555.92 万元，方案新

增 44.61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0.21万元，植物措施 14.20万元，

施工临时措施 0.20万元，独立费用 20.00万元）。 

（三）效益分析方法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施工管理、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等管理要求。 

九、其他 

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但部分场地存在水土流失，建设单位

应尽快落实相关水土保持措施，督促监测单位完善监测工作，促

进场地恢复。 

 

附表：重庆市丰都县横梁风电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投资估算审核表 

                      

 

                            专家组长：  

2021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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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重庆市丰都县横梁风电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投资估算审核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方案批复投资 设计变更投资 审核变更投资 增、减 （+、-）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合计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合计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合计 审核-设计 
审核-原方案

批复 

 
第一部分：工

程措施 
1054.84 12.88 1067.72  10.21 701.79 712.00  10.21  701.79  712.00  0.00  -355.72  

1 
风电机组防

治区 
114.78  114.78   10.16 10.16  0.00  10.16  10.16  0.00  -104.62  

2 
升压站防治

区 
4.69 12.88 17.57   13.91 13.91  0.00  13.91  13.91  0.00  -3.66  

3 
施工及检修

道防治区 
779.82  779.82   675.55 675.55  0.00  675.55  675.55  0.00  -104.27  

4 
集电线路防

治区 
47.61  47.61    0.00  0.00  0.00  0.00  0.00  -47.61  

5 
施工场地防

治区 
5.73  5.73   1.21 1.21  0.00  1.21  1.21  0.00  -4.52  

6 
弃渣场防治

区 
102.21  102.21  10.21 0.96 11.17  10.21  0.96  11.17  0.00  -91.04  

 
第二部分：植

物措施 
153.8 18.75 172.55  14.2 529.24 543.44  14.20  529.24  543.44  0.00  370.89  

1 
风电机组防

治区 
4  4.00  11.32 99.01 110.33  11.32  99.01  110.33  0.00  106.33  

2 
升压站防治

区 
0  0.00   14.2 14.20  0.00  14.20  14.20  0.00  14.20  

3 
施工及检修

道防治区 
137.32 18.75 156.07  2.56 390.57 393.13  2.56  390.57  393.13  0.00  237.06  

4 
集电线路防

治区 
5.01  5.01    0.00  0.00  0.00  0.00  0.00  -5.01  

5 
施工场地防

治区 
2.28  2.28   13.19  13.19  0.00  13.19  13.19  0.00  10.91  

6 
弃渣场防治

区 
5.19  5.19  0.32 12.27 12.59  0.32  12.27  12.59  0.00  7.40  

 
第三部分：监

测措施 
28.04  28.04  0 28.04 28.04  0.00  28.04  28.0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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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建设施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设备及安装工

程 
0.55  0.55   27.49 27.49  0.00  27.49  27.49  0.00  26.94  

3 观测运行费 27.49  27.49   0.55 0.55  0.00  0.55  0.55  0.00  -26.94  

 
第四部分：施

工临时措施 
455.96  455.96  0.2 17.61 17.81  0.20  17.61  17.81  0.00  -438.15  

一 
临时防护工

程 
431.79  431.79  0.2 17.61 17.81  0.20  17.61  17.81  0.00  -413.98  

1 
风电机组防

治区 
166.15  166.15   3.5 3.50  0.00  3.50  3.50  0.00  -162.65  

2 
升压站防治

区 
5.66  5.66   0.36 0.36  0.00  0.36  0.36  0.00  -5.30  

3 
施工及检修

道防治区 
238.31  238.31   12.17 12.17  0.00  12.17  12.17  0.00  -226.14  

4 
集电线路防

治区 
1.39  1.39    0.00  0.00  0.00  0.00  0.00  -1.39  

5 
施工场地防

治区 
3.88  3.88   1.24 1.24  0.00  1.24  1.24  0.00  -2.64  

6 
弃渣场防治

区 
16.4  16.40  0.2 0.34 0.54  0.20  0.34  0.54  0.00  -15.86  

二 
其他临时工

程 
24.17   24.17    0.00  0.49  0.00  0.49  0.49  -23.68  

 
第五部分：独

立费用 
186.72  186.72  30 186.72 216.72  20.00  186.72  206.72  -10.00  20.00  

一 技术咨询费  102.87  102.87  30 102.87 132.87  20.00  102.87  122.87  -10.00  20.00  

1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费 
30.75  30.75  15 30.75 45.75   30.75  30.75  -15.00  0.00  

2 
科研勘测设计

费 
49.34  49.34  15 49.34 64.34  20.00  49.34  69.34  5.00  20.00  

3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费 
22.78  22.78   22.78 22.78  0.00  22.78  22.78  0.00  0.00  

二 工程管理费 83.85  83.85   83.85 83.85  0.00  83.85  83.85  0.00  0.00  

1 建设管理费 33.85  33.85   33.85 33.85  0.00  33.85  33.85  0.00  0.00  

2 
工程建设监理

费 
39.79  39.79   39.79 39.79  0.00  39.79  39.79  0.00  0.00  

3 
招标代理服务

费 
10.21   10.21   10.21 10.21  0.00  10.21  10.2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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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五部分合

计 
1879.37 31.63 1911.00  54.61 1463.4 1518.01  44.61  1463.40  1508.01  -10.00  -402.99  

 基本预备费 56.38   56.38   56.38 56.38  0.00  56.38  56.38  0.00  0.00  

 
水土保持补偿

费 
36.14   36.14   36.14 36.14  0.00  36.14  36.14  0.00  0.00  

 
水土保持方案

静态总投资 
1971.89  31.63 2003.52  54.61  1555.92 1610.53  44.61  1555.92  1600.53  -10.00  -402.99  

 

 

 

 


